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关于第二轮省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六批 DM彡∞绷52⑾08

号案件的办理情况报告

县信访案件组 :

2024年 5月 26日 ,五华县接到第二轮广东省第三生态环境

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六批 DMZ202405冗OO8号 (重复案件编号为 :

XMZ20240525OO8)案 件,案件内容为:⒛22年 8月 梅州市生态

五华分局公示了横陂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,投诉人发现报告表造假后向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投

诉,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答复:已经对报告表的文字和坐

标进行修改,但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未把更改后的横陂

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再次公示,投

诉人对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的答复不满意,投诉人向梅州

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复查,但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答复不受理,投诉

人对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的答复不满意。

县委、县政府于 5月 ” 日指定该案由我局负责牵头落实、

横陂镇人民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协助。同时,要求我

局按规定时限将调处情况报县信访案件组,并将调处结果在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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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公开,接受群众监督。现将调处情况报告如下 :

一、基本情况

经核实,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。我局对 《梅州市五华县横
陂镇 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按相关规定
流程进行审批,不存在造假的情况。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 《信
访工作条例》对投诉人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。

二、主要工作情况

接到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后,我局高度重视 ,

迅速联合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、横陂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,

并结合第五批 XMz2o24o525OO8号 重复案件相关资料,第一时间
对该交办案件进行核实调处,在按规定时限将调处情况报县信访
案件组,并将调处结果在政府网站公开,接受群众监督。

三、查办情况或群众诉求处理情况

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。

关于群众反映的
“
投诉人发现报告表造假

” “
已经对报告表

的文字和坐标进行修改,但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未把更改
后的横陂 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再
次公示

”
等问题。在⒛22年 8月 19日 ,梅州市粤智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向五华县行政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提交了《五华县横
陂镇 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报告表》及《报批申请表》,

窗口工作人员将报告表在网上进行了受理公告(8月 19日 至 8月
26日 ),期 间,我局工作人员对报告表进行了审查,并将审查情
况反馈给建设单位,建设单位委托编制单位对报告表进行了修改
完善,其 中修改内容包括完善卫星经纬坐标点格式和核实坐标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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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我局工作人员再次复核后,对项目基本情况进行了审批前公

示,公示结束后,于 ⒛22年 9月 19日 通过了该项目环评的行政

会审,2u2年 9月 ⒛ 日出具了《关于梅州市五华县横陂镇57Mw
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报告表的批复意见》(华环审〔2陇2〕

28号 ),于 2u2年 9月 ” 日将批复文件在网上进行了公示。故
环评文件经受理和工作人员审查后,返回给建设单位进行修改完
善属于正常审批流程,符合 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等相

6日 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反映
“
梅州市一景科技有限公司在未经

各级部门完整施工手续的情况下,借太阳能光伏能源项目破坏东
升村刘屋下坑里、榕树窝附近一带山林、耕地,导致水土流失的
环境问题

”
的信访事项。接到该信访件后,我局高度重视,经现

场核实调处后,于 ⒛24年 1月 12日 向投诉人出具 《信访事项答
复意见书》 (详见附件 1)。

投诉人于⒛24年 2月 5日 向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该信访

事项复查,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向投诉人出具了《信访事项复查申
请不予受理告知书》(详见附件 2)。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认为

“
一

景公司未环保部门审批在五华县横陂镇东升村违法施工破坏山

林、农耕用地
”
的信访事项不属于原信访事项复查范围,根据《信

访工作条例》相关规定,对此不予受理。同时,关于环评审批相

关事项,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已告知投诉人查阅由市生态环境局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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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分局出具的 《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》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举措

下一步,我局将立足职能,举一反三,切 实履行生态环境保

护职责,一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林业局、横陂镇人民政府等

相关部门做好本案件的群众解释工作;二是依法依规做好环评审

批工作,严把环评审批关;三是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,保

护好生态环境。

分局

日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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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

五华县横陂镇刘天太公民:

你于⒛23年 11月 6日 通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反映
“
梅州

市一景科技有限公司在未经各级部门完整施工手续的情况下 ,

借太阳能光伏能源项目破坏东升村刘屋下坑里、榕树窝附近一

带山林,耕地,导 致水土流失的环境问题
”的问题的信访事项(信

访编号:鹎0000202311“OO0002)已 收悉。接到信访件后,我

局高度重视,我局执法人员已于⒛⒛ 年 l1月 21日 、23日 到现

场进行调处,现将调处情况报告如下 :

一、基本情况

经查,你反映的问题不属实。件中反映的梅州市一景科技

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8月 ,法定代表人为陈爱,注册地为梅

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金利来城市花园 Bˉ29店 ,以 公司名义租赁

横陂镇华阁村、长塘村、东升村等土地为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用

地。为更好的管理五华区域内的光伏发电业务,于 2021年 8月

5日 在五华县注册成立了梅州市粤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,注册

地点位于梅州市五华县安流镇 ,统 一社会信 用代码 :

9⒕41424MA56XCY6XU,法 定代表人:陈爱。梅州市粤智新能

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租赁梅州市一景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发电项目

用地,用 于建设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。五华县横陂镇

5T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已取得县发改局、县林业局、
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村农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证

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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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手续,该项目于⒛22年 9月 ⒛ 日取得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

华分局环评批复(华 环建函 [zO22]28号 ),项 目总装机容量为

sTMW,由 9个 3150kW子 阵,8个 25OOkW子 阵和 8个 1600kW

子阵组成,建设 110kⅤ 升压站一座,总 占地面积约为755亩 。

二、调处情况

⒛23年 11月 21日 、23日 ,五华分局执法人员在市局执法

人员带领下,先后会同横陂镇政府及东升村两委工作人员到梅

州市粤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横陂镇东升村建设项目现场开展

调查处理。该公司在梅州市五华县横陂镇东升村建设的57MW
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在东升村有二个地块,深圳市环旭生

态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中将东升村二个地块误表述

为长塘村地块二、地块三。其中地块二于2023年 9月 初动工建

设,目 前已完成桩基础建设和安装光伏板ω 亩,未并电网;地

块三于2怩3年 10月 开始清表,目 前已完成清表 35亩 ,桩基础

打孔完成 zO%、 基孔未浇注混凝土。地块二、地块三已投入建

设资金约 2000万元。经执法人员现场实测,东升村两个建设地

块经纬度坐标符合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长塘村地块二、地块三

经纬度坐标。县自然资源局⒛z3年 12月 11日 《关于请求核实

经纬度坐标点位置所属区域的复函》中也明确长塘村地块二、

地块三经纬度坐标所属区域实为五华县横陂镇东升村区域。横

陂镇政府和东升村委⒛⒛ 年 1月 5日 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,梅

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 zO24年 1月 8日 出具的关于《关于申

请出具梅州市五华县横陂镇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选址地理信息表述更正的情况说明的函》的复函,

都说明五华县横陂镇 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地点涉



及五华县横陂镇东升村。

综上所述,梅州市粤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五华县横陂镇

57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环评所述地块已包括东升

村区域,不存在未取得各级部门完整手续就开始建设施工的行

为。现场也未发现该项目建设存在破坏山林、耕地造成水土流

失的问题。目前,在东升村的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已停工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我局将加强对该公司光伏发电站项目的巡查监管力度,督

促公司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,确保环境安全。

如不服本处理意见,你可遵循法律途径解决。

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!

分局

雪梦意



梅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

刘天太先生 :

您 2胧4年 2月 5日 通过来访向我们提出
“
一景公司未经环

保部门审批在五华县横陂镇东升村违法施工破坏山林、农耕用地
”

的信访事项不属于原信访事项复查范围,根据 《信访工作条例》

相关规定,我局对此不予受理。

关于环评审批相关事项,市 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出具的《信

访事项答复意见书》已说明相关情况,请查阅c

特此告知。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!

年刁明锡,

抄送:五华分局

Administrator


